
证券质押登记申请表
（适用于可交换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质权人）姓名/全称

发行人

（出质人）

姓名/全称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发行人证券账户号码（划出）

质押专户号码及名称（划入）

质押

证券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质押证券数量 股份性质 划出托管单元 划入托管单元

XXXXXX

XXXXXX

申请人声明：

1、本质押双方保证所提供的质押合同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以及证券质押行为、内容、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登记结算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因质押合同等申请材料内容违

法、违规及其他原因产生的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质押双方承担，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关。

2、本次质押的质物包括本次申请的相应数量的证券及该部分证券在质押登记有效期内的送股（含公积

金转增股）、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

3、本质押双方已经知道并同意：本次证券质押登记的期限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

定执行；主合同及质押合同中有关条款与本声明2的内容有不同的，以声明2为准。

4、本次质押的质物为有限售条件证券的，本质押双方声明已知晓质物处于限售期间，并承诺因质物如

属法律规定的不得转让情形导致质押登记无效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质押双方承担，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无关。

5、以国有股东持有的证券出质的，本质押双方承诺本次证券质押已按照规定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等主管部门批准或备案，且受托管理人同意接受该笔证券质押。

6、本质押双方已知悉每只债券代码需使用一一对应的质押/信托专户的业务要求，因未遵守该要求而产

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本质押双方承担，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关。

发行人（签章）： 受托管理人（签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股份性质”是指证券是“无限售流通股”/“限售流通股”。

2、证券数量单位：股票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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